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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提供的資訊，包括口頭及書面資料及講
義，僅為便利討論本次研討會相關議題之用，並不
代表對任何特定議題表示之意見。與會者在採行本
次研討會中提出之任何內容與建議前，仍應徵詢相
關專家之意見。 

 



大綱 

 經理人及勞工之法律上區分 

 經理人及勞工之契約 

 經理人及勞工之義務與責任 



經理人及勞工之法律上區分 



經理人及勞工之法律上區分 

 職稱有「經理」，是否即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是否一定要登記，才是法律上的經理？ 

 如何判斷與公司間是「委任關係」或「僱傭關
係」？ 

 「委任關係」或「僱傭關係」有何不同？ 

 



經理人及勞工之法律上區分 

 「委任關係」及「僱傭關係」法律適用有何不同？ 

 民法§528：「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
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 

 民法§482：「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
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經理人及勞工之法律上區分 

 如何區分「經理人」及「勞工」？ 

 形式認定 
 公司法§29 l：「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
酬，依下列規定定之。但公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無限公司、兩合公司須有全體無限責任股東過半數同意。 

二、有限公司須有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 

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經理人及勞工之法律上區分 

 如何區分「經理人」及「勞工」？ 

 實質認定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職位及職權 
 公司法§31：「經理人之職權，除章程規定外，並得依契約之訂定。
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
名之權。」 

 民法§553：「稱經理人者，謂由商號之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
之人。前項經理權之授與，得以明示或默示為之。經理權得限於管
理商號事務之一部或商號之一分號或數分號。」 

 民法§554：「經理人對於第三人之關係，就商號或其分號，或其事
務之一部，視為其有為管理上之一切必要行為之權。經理人，除有
書面之授權外，對於不動產，不得買賣，或設定負擔。前項關於不
動產買賣之限制，於以買賣不動產為營業之商號經理人，不適用
之。」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薪資報酬(勞工) 

 工資 

 勞基法§2(3)：「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勞基法施行細則§10，「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薪資報酬(經理人) 

公司法§29 l：「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
解任及報酬，依下列規定定之。但公司章程有較高規定
者，從其規定： 

一、無限公司、兩合公司須有全體無限責任股東過半數
同意。 

二、有限公司須有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 

三、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期間 

定期/不定期 
 勞動基準法第9條：「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
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
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 

定期契約屆滿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不定期契約： 

一、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
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 

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智慧財產權 

專利法§7：「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
計，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雇用人，雇用人應支付
受雇人適當之報酬。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前項所稱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設計，指受雇人於僱傭
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計。」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智慧財產權 

專利法§8：「受雇人於非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
設計，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受雇人。但其發明、
新型或設計係利用雇用人資源或經驗者，雇用人得於支
付合理報酬後，於該事業實施其發明、新型或設計。 

受雇人完成非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設計，應即以書面
通知雇用人，如有必要並應告知創作之過程。 

雇用人於前項書面通知到達後六個月內，未向受雇人為
反對之表示者，不得主張該發明、新型或設計為職務上
發明、新型或設計。」 

專利法§9：「前條雇用人與受雇人間所訂契約，使受雇
人不得享受其發明、新型或設計之權益者，無效。」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智慧財產權 

著作權法§11：「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
雇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
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
用人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
從其約定。」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智慧財產權 

營業秘密法§3：「受雇人於職務上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
密，歸雇用人所有。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受雇人於非職務上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歸受雇人所
有。但其營業秘密係利用雇用人之資源或經驗者，雇用
人得於支付合理報酬後，於該事業使用其營業秘密。」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保密義務 

機密資訊之定義 
 營業秘密法§2：「本法所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
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
合左列要件者：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保密義務 

保密義務及使用限制 
 營業秘密法§10：「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侵害營業秘密。 

一、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者。 

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前款之營業秘密，而取得、使
用或洩漏者。 

三、取得營業秘密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第一款之營
業秘密，而使用或洩漏者。 

四、因法律行為取得營業秘密，而以不正當方法使用或洩漏者。 

五、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故洩漏者。 

前項所稱之不正當方法，係指竊盜、詐欺、脅迫、賄賂、擅自重
製、違反保密義務、引誘他人違反其保密義務或其他類似方法。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保密義務 

離職之處理 
 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
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自重製或其他不正方法而取
得營業秘密，或取得後進而使用、洩漏者。 

二、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
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三、持有營業秘密，經營業秘密所有人告知應刪除、銷毀後，不
為刪除、銷毀或隱匿該營業秘密者。 

四、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密有前三款所定情形，而取得、
使用或洩漏者。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保密義務 

離職之處理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科罰金時，如犯罪行為人所得之利益超過罰金最多額，得於所得
利益之三倍範圍內酌量加重。」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聲明與保證 

履歷、經驗、能力之真實性 

公司法§ 30：「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經理人，其已
充任者，當然解任：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者。 

二、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
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三、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
年者。 

四、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五、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 

六、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競業禁止 

在職期間 
 公司法§32：「經理人不得兼任其他營利事業之經理人，並不得
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類之業務。但經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
方式同意者，不在此限。」 

 民法§ 562：「經理人或代辦商，非得其商號之允許，不得為自
己或第三人經營與其所辦理之同類事業，亦不得為同類事業公司
無限責任之股東。」 

 民法§ 563：「經理人或代辦商，有違反前條規定之行為時，其
商號得請求因其行為所得之利益，作為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
自商號知有違反行為時起，經過二個月或自行為時起，經過一年
不行使而消滅。」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契約終止(勞工) 
 勞動基準法第11條：「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
止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 

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
時。 

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契約終止(勞工) 
 勞動基準法第12條：「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 

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
虞者。 

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
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
者。 

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
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 



經理人及勞工契約 

 契約終止(經理人) 
 民法§549：「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當事人之
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因
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 



經理人及勞工之義務與責任 



經理人及勞工之義務與責任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民法§535：「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
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 

民法§544：「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
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 

民法§529：「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
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 

 



經理人及勞工之義務與責任 

忠實義務/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經理人) 
 公司法§8 ll：「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
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
公司負責人。」 

 公司法§23：「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
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公司負責人對於違反第一項之規定，為自己或他人為該行為時，股
東會得以決議，將該行為之所得視為公司之所得。但自所得產生後
逾一年者，不在此限。」 



經理人及勞工之義務與責任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公司法上之規定 
 公司法§31：「經理人之職權，除章程規定外，並得依契約之訂
定。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
務及簽名之權。」 

 公司法§33：「經理人不得變更董事或執行業務股東之決定，或
股東會或董事會之決議，或逾越其規定之權限。」 

 公司法§34：「經理人因違反法令、章程或前條之規定，致公司
受損害時，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 

 



經理人及勞工之義務與責任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民法上之規定 

民法§540：「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
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 

民法§541：「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
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
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 

民法§542：「受任人為自己之利益，使用應交付於委任人之
金錢或使用應為委任人利益而使用之金錢者，應自使用之日
起，支付利息。如有損害，並應賠償。」 



經理人及勞工之義務與責任 

責任之防免機制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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